
附件 3

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电子保函服务协议书

为保障提供电子保函服务的银行、保险公司、融资担保

公司等工程担保保证人以及通过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获得电子保函服务的被保证人、受益

人和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与申请平台对接的工程担保保证人双

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达成本协议。本协议内容若与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相关规定为准。

本协议阐述之条款和条件适用于平台所提供的关于电

子保函业务的各种工具和服务（以下简称“服务”）。

一、工程担保保证人的职责

1.工程担保保证人在申请平台对接时，应确定本机构已

具备开具电子保函的能力，须按照中心服务协议及接口标准

文档，通过计算机网络向投标人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保

函。并确保电子投标保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拥有国家授时中心认可的可信时

间戳；

2.工程担保保证人应确保保函查验接口向平台传输信



息的准确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确保投标人及时、完整地获

得电子保函信息，以及招投标各方主体可在开评标环节实时

查验保函信息；

3.工程担保保证人应设置专岗为各方主体提供业务咨

询、需求响应与快速理赔等相关服务；

4.工程担保保证人不得使用任何装置、软件或例行程序

干预或试图干预平台的正常运作，并不得采取将不合理或不

合比例的庞大负载加诸平台网络结构的行动；

5.工程担保保证人应当依法为投标人办理保函业务，并

配合有权机关做好招投标违法行为的查处；

6.工程担保保证人应确保向平台提供的全部信息（包括

但不仅限于对接申请信息、保函数据信息、理赔状态等）为

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的，不提供任何虚假、错误的信息；

7.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由工程担保保证人承担责任：

（1）工程担保保证人对本机构开具的保函承担相应的

理赔责任；

（2）因工程担保保证人自身原因未及时开具电子保函，

从而给投标人造成损失的；

（3）因工程担保保证人未能按理赔承诺及时代偿招标

人的索赔要求的；

（4）因工程担保保证人故意或过失提供不真实、不完

整的信息，造成相关各方损失的；

（5）因工程担保保证人不慎将电子保函业务的数字证



书丢失，或因故意、过失导致他人知道或因遭盗用、冒用、

伪造或者篡改造成相关各方损失的；

（6）因工程担保保证人将电子投标保函交易活动中产

生的数据或信息，用于与平台对接以外用途或目的的；

（7）因工程担保保证人未对平台提供的招投标相关信

息、数据予以保密，造成相关各方损失的；

（8）因工程担保保证人相关信息发生变化且未及时书

面通知中心而造成损失的。

二、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职责

1.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中心有权视情况对工程担保保

证人作出采取措施限制受理服务平台订单、取消与服务平台

对接资格的处理：

（1）工程担保保证人未按规定响应投标人的电子保函

订单申请；

（2）工程担保保证人未能按本协议要求满足招标人的

索赔申请；

（3）工程担保保证人未履行相关文件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或违反了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约定；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中心及平台建设运维单位负责保证平台正常运行；

3.中心及平台建设运维单位应根据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平台各方主体信息保密工作；

4.为了顺利开展平台对接和电子保函业务，工程担保保



证人同意中心及平台建设运维单位合理使用工程担保保证

人相关数据与信息；

5.因不可抗力或第三方恶意攻击系统造成平台无法正

常运行，中心及平台建设运维单位负责恢复平台的正常运行，

但不承担故障责任。

三、保函费用

1.工程担保保证人自行承担因平台对接而发生的相关

硬件、软件、通讯、网络服务及其他方面的相关费用。工程

担保保证人申请平台对接获得准入后，可通过接口获取平台

推送的电子保函开函需求，并有权向保函申请方收取合理的

保费；

2.工程担保保证人应根据本协议要求合理评估办理电

子投标保函业务所需各项软硬件成本，不得恶意竞价扰乱正

常市场秩序。

四、保函开具

工程担保保证人收到投标人提交的保函申请资料后，应

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电子投标保函的开立，且开具的电子投

标保函格式必须符合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对应的招标文件保

函（格式）标准，并通过本平台送达至投标人。

五、理赔申请

1.工程担保保证人应提供在线理赔申请接口，并能及时

推送理赔处理状态到平台。招标人在平台在线发起的索赔申

请，工程担保保证人及准入担保公司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



求实现赔付，赔付流程将根据以下理赔流程执行：

（1）投标有效期内，保函受益人（招标人）通过平台

发起线上索赔，生成独立索赔编号。

（2）收到索赔申请后，工程担保保证人在三个工作日

内进行线上应答。

（3）招标人邮寄全套索赔资料至工程担保保证人（名

称：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索

赔资料具体如下：

①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相关项目投标人投标

文件雷同的开标记录或公告。

②相关项目评标报告（复印件加盖招标人公章）。

③保函受益人（招标人）索赔函正本（应加盖保函受益

人单位公章），索赔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电子保函编号、电

子保函索赔编号、项目名称、索赔金额等要素。

④保函副本。

（4）工程担保保证人将在收到上述全套索赔资料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

2.若工程担保保证人被限制受理订单或被取消与平台

对接资格，则其对在平台上已受理的电子保函订单以及已开

具的在保状态的电子保函仍应提供服务并承担相应的担保

义务。

六、保密义务

1.工程担保保证人对电子投标保函交易活动中产生的



所有数据与信息，仅用于与平台对接有关的用途或目的；

2.工程担保保证人对平台所提供的招投标相关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对平台对接及电子投标保函交易活动产生的所

有数据与信息）予以妥善保存并负有保密责任，否则由此产

生的责任由工程担保保证人承担；

3.保密信息仅限工程担保保证人从事投标电子保函办

理工作的工作人员知悉。

七、不可抗力

对于平台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

灾害、罢工或骚乱、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黑客攻击、

通讯或其他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故等，致使平台延迟或金

融机构未能履约的，中心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八、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或本服务所引起或与其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向

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守约方因主张权利所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

均由违约方承担。

九、其他规定

1.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2.若本协议任何约定被裁定为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则

该项约定不成为本协议内容，而其余约定仍应予执行。

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中心未就工程担保保证人或其他

相关方的某项违约行为采取行动，并不表明中心放弃、撤回



就任何继后或类似的违约事件采取行动的权利。

4.本协议中载明的各方联系地址及因变更并已书面告

知对方的联系地址，可作为人民法院送达法律文书的有效地

址。

5.本协议一式两份，中心、工程担保保证人各执一份，

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中 心： （盖章）

负责人（或代理人）： （签字）

联系地址：

工程担保保证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签字）

联系地址：

签约日期：

签约地点：


